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能电力、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负责亿能电力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间为2022年10月13日至2025年12月31日。截

至2025年12月31日，本次发行持续督导期已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现出具保荐总结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920046.BJ 

股本（股） 101,150,000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区梅村锡达路 219 号 

办公地址 无锡市新区梅村锡达路 219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彩霞 

实际控制人 马锡中、黄彩霞、马晏琳 

董事会秘书 倪成标 

联系电话 0510-81151978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2 年 10 月 13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北京证券交易所 
 
 

二、保荐工作概述 

东北证券作为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2年10月13日至2025年12月31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保荐机构对公司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期限已经届满。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履行职责，主要工作如下： 

1、督导公司规范运作，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

等各项制度并严格执行，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2、督导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的内容与格式进行事前或事后审阅。 

3、督导公司严格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募投项目延期实施等情况发表独立意见，与公司及时沟通并要

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持续关注并督导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切实履行各

项承诺。 

5、持续关注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重要事项。 

6、认真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工作，配合

向监管机构报送持续督导工作的相关报告。 

三、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上市公司被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公司在2022年年报中对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了变更，该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2年1月1日起适用。与变更前相比，该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2022年信用减值损失、净

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3,423,446.62元、-2,909,929.63元，影响对应科目的比例分别为

159.49%、-14.66%。公司未将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后分别于2023年6月19日、2023年6月20日补充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会计估计变更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规范运作违规

和信息披露违规。北京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黄彩霞、张静、倪成标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

律监管措施。 

保荐机构已加强与亿能电力管理层沟通，督促公司加强相关人员对规范运作、信息



 

披露的法律法规学习，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质量。 

（二）保荐代表人变更 

2025年11月，由于原保荐代表人张兴云、曹君锋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

的持续督导工作，东北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程继光、尹冠钧接替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

行相关职责。 

四、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督导相关工作，为保

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配合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五、对证券服务机构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

文件，提出专业意见，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开展协调与核查工作。 

六、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向中国证监会和北交所报告的其他事项。 

七、其他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就剩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

导义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程继光                        尹冠钧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李福春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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